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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8月改订 

 

 

 

弥勒之里国际文化学院日本语学校 
 

「申 请 资 料」 

 

请选择下列符合自己的情况,准备申请材料 

 申请人本人担当经费支付人的情况下 

・材料Ａ 及 本人的银行存款证明 

 经费支付人在本国居住的情况下 

・材料Ａ 及 材料Ｂ 

 经费支付人在日居住的情况下 

・材料Ａ 及 材料Ｃ 

 

 

 所谓经费支付人是指, 宣誓承担学生在日学习期间所需一切经费的人。 

 经费支付人为两人以上的情况下，请分别填写经费支付书。共同居住的夫妇

两人同时担保时，请在同一经费支付书上联名签字。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

每位支付人都需准备好「材料Ｂ」或「材料Ｃ」。 

 所有外文材料须付上日语翻译。 

 证明材料有效期为提交入国管理局之前６个月以内，但是请尽量准备３个月

以内的材料。（银行存款证明的发行日期为３个月以内） 

 除以上所述的需要准备的材料以外，入管局、学校还有提出追加材料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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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名到入学的程序  
 
2009年度４月（10月）入学生 

1 事前调查书的邮寄 
内容确认后，通知考试的日期等详细事项。 

报名者 

↓ 

本校 

2008年 8月～ 
（2009年 3月～） 

2 当地考试(面试·基础能力考试) 
对来考试现场应考有困难的，做资料审查。 

 2008 年 9 月下旬～10 月

（2009年 4月下旬～5月）

3 通知校内审查的合格与否 
本校 
↓ 

报名者 
考试后 2周内 

4 

提交申请资料，汇入报名费 
请在接到合格通知后迅速提交报名资料。 
由于要对所填写的资料是否有遗漏要进行核对，收齐

申请资料等也需要时间，请尽快提供申请资料。 

报名者 

↓ 

本校 

2008年 10月末 
（2009年 5月末） 

(截止) 

5 

「在留资格认定」的申请 
学校在收到申请资料后，本校作为报名者的代理人向

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入国管理局的审查

期间约为 2个月。 

本校 

↓ 

入国管理局

2008年 12月 20日 
（2009年 6月 20日） 

(截止) 

6 

「在留资格认定」申请结果的通知 
通知获得入国管理局批准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

的就学生，并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入学许可

书」的复印件和「学费请求书」传给就学生。 
同时对未获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申请者，把

未获得批准的理由书以及毕业证书等予以返还。 

本校 

↓ 

报名者 

2009年 3月初 
（2009年 9月初） 

7 
支付学费、住宿费 
请把第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汇入本校指定的银行帐

号。如果需要催款书，请联系。 

报名者 
↓ 
本校 

2009年 3月 15日(截止) 
（2009年 9月 15日） 

8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及「入学许可证」 (原件)的交付 
在确认学费及住宿费汇入后，即将上述资料寄出。 

本校 

↓ 

报名者 
 

9 
申请「签证」 
申请者向在外日本大使(领事)馆询问后, 把必要的资
料备齐, 提出申请签证。 

报名者 

↓ 
在外公馆 

 

10 赴日、入学  2009年 4月中旬 
(2009年 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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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Ａ（申请人本人） 

 

材料名称 办理及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入学申请书 

 

学校指定格式（须本人亲笔填写） 

• 在名字上标注拼音。 
• 请用中文填写，内容要与履历书一致，不要漏填。 
• 现在的住址要求与其他申请材料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须付上理
由书或户籍证明书等。 

• 填写学历、工作经历时要求履历连贯，不要出现空挡。例如在家待业、在
家自学或服兵役等也要照实填写。另外，入学、开始工作的时间、辞职的

时间等须和其他证明材料一致，不要出错。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或上

学年龄、期间与一般不一样的话，须付上理由书或其他证明书等。 

• 出入日本国经历须和护照上出入国海关印相一致。 
• 不能涂改或使用修改液，所以一定要认真填写。 
• 就学理由以及毕业后的打算和想法，请具体详细的填写。并且要写清楚 
希望来日学习的目的和真正的意图。 

就学理由说明书 

本校指定的格式(本人亲笔) 

• 就学理由要具体、详细地填写，字体要工整。 
• 如果最终学校毕业 5年以上的话，要具体地填写学习目的。(打算进入日本大学
深造的话，要把继续学习的专业及其必要性作详细地说明)。 

• 并翻译成日本语。 

日本语学校 

毕业后的打算 

说明书 

本校指定的格式(本人亲自填写) 

• 毕业后的打算要具体、详细地说明。 
• 离最终毕业学校 5年以上者，要把毕业后的具体打算说明清楚。 
(打算进日本大学深造的话，要把具体的学习方向、详细的说明)。 

• 并翻译成日本语。 

 

 

照片６张 

 

 

尺寸为 4.5cm×3.5cm 

• ３个月之内的免冠彩色照片（数码相机照片不可） 

在照片的背面写上申请人的姓名。 

• 在入学志愿书所规定的地方，贴一张照片。 

日本语学校 

学习证明 

• 日本语能力考试 4级以上的确认书。 
• 日本语学习机构发行的学习证明书 
 (日本语学习 150小时以上的详细记录) 
• 并翻译成日本语。 
 

• 日本语能力考试合格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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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称 办理及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毕业证明以及 

成绩证明书 

 

• 最终学历毕业证书原件或毕业证明书原件 
• 中国的 4年大学本科毕业的申请人，须提交学士学位证书原本。 
• 正在读大学者，须开具在学证明书，休学者须开具休学证明书，退学者须开
具曾在学证明书, 同时须提交高中毕业证书原件。 

• 如果在毕业证书上盖的印章是繁体字的话，或者毕业年月日的记入栏里有 
空白的情况下，必须要有学校发给的有关证明。 

• 最终学历的成绩证明书 (在校全部成绩)。 
• 普通高中毕业者，提交会考成绩证书原件及认证报告。 
• 参加过中国统一高考(大学考或大专考)者，提交认证报告。 
• 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毕业者，提交毕业证书认证报告。 
• 并翻译成日本语。 

户口簿的复印件 

 

• 有申请者的学历以及经济担保人的职业明细记载的中国公安部发行的「居民 
户口簿」的复印件。 

• 「常住人口登记表」以外的「户主栏」也需要复印。 
• 必须有申请者与毕业证书相同的最终学历、还要有经济担保人与在职证明书  
相同的公司、以及同公司的职位记载的明细。 

• 户口本如是最新的,记载页数上的所有内容都需复印（包括记载发行日、登
记日的页及空白页）。 

• 身份证的复印件。 

护 照 

限已持有护照者（没有办理者不需要） 

• 记载本人照片及有效期限页,  
• 记载签发签证页,  
• 记载出入日本国经历页 

健康证明书 
本校指定的格式 

• 要在公立医院检查。 

在职证明 

限申请时有工作者（没有工作者不需要） 

• 工作开始的时间、职务、工作内容,申请时的收入以及在职证明。 
• 请使用明确记载有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的工作单位专用纸. 
• 政府发行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的复印件。 
• 并翻成日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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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Ｂ（经费支付人在本国居住的情况） 

材料名称 办理及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经费支付书 

本校指定的格式(经费支付人本人亲自填写) 

• 学费金额请填写本校的初年度学费(年间 600,000 日元) 
• 每月生活费不少于４万日元（有勤工俭学预定者、不用填写。） 
• 现在住址及电话号码要求与其他申请材料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须付上理由书或证明书等。 

• 支付方法：请填写「银行汇款到本人帐户」，利用一时回国或托人带回来等
方式要具备外币来源和持有的证明和详细资料。 

(签证更新或变更时入国管理局要确认是否真正支付了学生在日经费)。 

• 并翻译成日本语。 

与申请人关系 

证明材料 

 

与申请人为亲属关系者： 

• 政府机关开具的证明书（如亲属关系公证书,户籍证明、出身证明）。 
• 证明书上必须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现住所、血缘关系的记入。
并且住址、入学志愿书要与户口簿记载内容完全一致。 

• 并翻译成日本语。 

与申请人没有亲属关系者： 

• 证明关系的详细证明材料（贸易关系的证明、朋友关系的照片和往来通信
等） 

• 并翻译成日本语。 

银行存款证明 

经费支付人名义下的银行存款证明 

所提交的证明书必须用银行存款专用纸，同时需明确记载银行或银行支行名

称、所在地、电话传真号码、帐户号码及办理日期等。 

• 就学期间 1.5 年课程至少需要２００万日元以上。存款货币为日元，或相当
于２００万日元的美元或本国货币（人民币、港币或台币等） 。 

• 2 年课程２5０万日元以上。 
• 中国大陆发行的存款证明，需附上存折(定期存单)的彩色复印件. 
• 人民币存款证明，必须是有资格向国外汇款银行的证明书。 
• 还必须有证明这笔存款来源的详细资料(过去 3 年存折复印件,变卖财产的证
明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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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Ｃ（经费支付人在日居住的情况） 

材料名称 办理及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与申请者关系的

证明 

父母、兄弟、亲戚的场合 

• 国家机关发行的证明书（户籍謄本、公证书、出生证明等）。 

需要翻译成日文。 

其他关系的场合 

• 详细的证明材料（贸易关系的证明，朋友关系的照片和往来通信等）。 

 需要翻译成日文。 

 

 

 

 

经费支付书 

 

 

 

 

本校指定的格式(经费支付人本人亲自填写) 

• 学费金额请填写本校的初年度学费(年间 600,000 日元)。 
• 每月生活费不少于４万日元（有勤工俭学预定者、不用填写）。 
• 现在住址及电话号码要求与其他申请材料一致。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须付上理由书或证明书等。 

• 支付方法方法请填写银行汇款到本人帐户。 

(签证更新或变更时入国管理局要确认是否真正支付了学生在日经费) 

材料名称 办理及填写时的注意事项 

 

 

 

 

 

 

在职证明 

 

在公司就职者： 

• 要有过去 3年在职的在职证明书。 
• 请使用有明确记载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的工作单位专用纸，不能用
手写。 

• 如果过去工作公司是两个以上的话，以前工作过的公司的在职证明也需要。 
• 在职证明书要有记载在职期限、职位等内容。 
• 政府发行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的复印件。 
• 并翻译成日本语。 
企业经营者以及个人经营者： 

• 政府发行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的复印件。 
• 须提交政府发行的纳税证明书 
• 并翻译成日语 

 

 

 

 

收入证明书 

 

 

在公司就职者： 

• 要有能证明推算过去 3年的收入和每年的收入的证明及纳税证明。 
• 请使用有明确记载有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的工作单位专用纸,不能
用手写。 

• 并翻译成日本语。 

企业经营者和个人经营者： 

• 要有国家机关发行的个人所得证明和纳税证明书。 
并翻成日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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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证明 

在公司就职者： 

• 须提交公司开具的记载有收入的在职证明（证明书发行者的职务、姓名要有明
确记载）。 

私营者： 

• 须提交有税务所公印的确定申告书原件。 

公司经营者及股东： 

• 须提交公司的法人登记簿腾本。 
 

所得证明书 

在公司就职者、私营者、公司经营者及股东： 

• 源泉征收票不可。 
• 要有过去 3年的收入的纳税证明及住民税的纳税证明。 
• 存款来源的详细资料(如过去 3年存折复印件或变卖财产的证明及其他)。 

 

住民票 
须提交记载有全部家庭成员的住民票 

• 永住・定住者请提交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记载有全体家庭成
员）。 

 

  

银行存款证明 

 

须用银行专用纸,并要求记载有银行或银行支行名称, 

帐户号码及办理日期。 

• 就学期间 1.5年课程至少需要２００万日元以上。２年课程２５０万日元以上。
存款货币为日元,或相当于２００万日元的美元或本国货币。 

 


